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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要點 
 

民國 111 年 1 月 6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一、目的： 

為有效調查本校工作者因執行職務受傷或勞動場所設施不良等，所致事故發生之原因，研

擬改善對策及預防措施，避免類似事故再度發生，特制定本要點。 

二、範圍：本要點適用於本校教職員工。 

三、職業災害定義及規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規定： 

(一)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

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二)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

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三)職業災害：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

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人員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四)重大災害：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勞動部指定公告之災害。 

(五)失能傷害： 

1.死亡：因職業災害使人員喪失生命。 

2.永久全失能：指除死亡外之任何足使罹災者造成永久性的全部失能，或在一次事故

中損失下列各項之一或失去其機能者： 

(1)雙目。 

(2)一隻眼睛及一隻手或手臂或腿或足。 

(3)不同肢中之任何下列二種：手、臂、腿或足。 

3.永久部分失能：係指除死亡及永久全失能以外之任何足以造成肢體之任何一部分發

生殘缺，或失去其機能者。 

4.暫時全失能：指罹災人未死亡，亦未永久失能。但不能繼續其正常工作，必須休班

離開工作場所，損失時間在一日（含）以上（包括星期日、休假日或事業單位停工

日），暫時不能恢復工作者。 

(六)輕傷害：失能傷害損失日數不足一日之傷害。 

(七)虛驚事件：非傷害事件，但此事件可能造成本校物品設備之損壞或可能直接或間接造

成人員傷害。 

(八)事故單位：係指事故發生後受傷人員所屬單位；若同時有兩個單位以上之人員受傷，

則由單位協調後指定一單位為之。若無人員受傷則指事故發生地點或所屬之管轄單

位。 

四、權責： 

(一)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 

1.擬訂、規劃及推動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並指導有關部門執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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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工作者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二)事故單位或當事者：協助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填寫職業災害調查分析報告表（附表1）。 

(三)人事室、總務處、會計室、事故單位：協助發生事故工作者保險給付或職業災害補償、

賠償及請假事宜。 

五、職業災害事故通報及調查： 

(一)事故發生時，事故單位應進行初步搶救，並通知學生事務處軍訓室校安人員(以下稱

校安人員)，駐衛警視需求請相關單位協助之。 

(二)事故發現人/處理人、當事者或事故單位之主管，可利用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通報系統

等方式通知環安中心。 

(三)環安中心應與事故單位共同進行災害調查，並針對事故調查結果填寫於意外事故報告

表中（如附表2）。 

(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如附圖。 

六、通報主管機關 

環安中心依法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勞動部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等）。 

七、頒布實施及修正 

本要點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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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發生或發現事故 

事故通報及處理 

災害調查及結果分析 

改善措施落實及追蹤 

結案備查 

執行說明 

1、控制現場並預防二次傷害。 

2、協助傷者必要之急救或醫療處理。 

3、除必要之急救或搶救外，應保持現場完整性。 

1、事故單位進行初步搶救，並通知軍訓室校安人員。 

2、可利用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通報系統等方式，通

知本校環安衛中心。 

3、重大災害之事故，事故單位應於 1小時內向環安

衛中心口頭報告；4 小時內題出職業災害分析調

查報告表，環安衛中心依法定時間內通報主管機

關。 

4、輕傷害之事故，事故單位應於 3工作日內填妥職

業災害分析調查報告表，送環安衛中心備查。 

環安衛中心應與事故單位共同進行災害調查，並針對

事故調查結果填寫於意外事故報告表中。 

1、事故單位應依環安衛中心所提供之意外事故報告

表進行改善作業。 

2、環安衛中心針對事故調查結果加以宣導，並於環

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中專案報告。 

1、事故調查報告於改善完成後結案備查。 

2、職業災害分析調查報告表及意外事故報告表，由

相關單位紀錄存查 10 年。 

(附圖)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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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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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改善完成 

 確認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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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職業災害分析調查報告表 
※紅線粗欄框由事故單位填寫                      案號：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填寫) 

事故者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連絡電話： 

災害原因：(請打)（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填寫）  

1.直接原因：□墜落、滾落□跌倒□衝撞□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被夾被捲□被撞□被切割擦傷  

□中毒□感電□火災□爆炸□交通事故  

□其他：                            

2.間接原因：（導致直接原因的因素） 

 

3.基本原因（可複選）：□未實施教育訓練□未實施

機械設備的保養及檢查□未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未訂

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督導□

人員未依據規定之標準作業程序施作  

□其他： 

災害發生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災害發生地點、部門或場所： 

 

 

傷害種類：(請打)  

□死亡 □永久全失能 □永久部份失能 

□暫時全失能 □輕傷害處理後未失能  

受傷部位： 

 

失能損失日數：        日  

請假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  

處理類別：□校內自行救護 □送醫      

□住院 □回家休息 □其它：           

設備損失資料：合計           元  

設備名稱：              數量：        

是否有目擊者： 

□否，□是；姓名：                   

目擊者描述： 

 

改善對策： 

 

 

 

 

 
註：改善對策可為：1.建立或修改標準操作程序（SOP）2.實施
工程改善3.加裝安全防護裝置4.教育訓練 5.工作前安全教導6.
增加個人防護具 7.加強自動檢查或其它可行方案。 

教育訓練：（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填寫) 

□不需  □需:                  

業於      月      日完成(須教育訓練請附訓練記錄) 

傷勢追踪：(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填寫)  

 

 

填表者：            勞工代表：  

 

事務組/人事室(投保單位)： 

說明：  

1.本表為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之調查記錄，應妥善保存，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視情況編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教

材案例，以避免類似案例再次發生。  

2.表內相關資訊，僅供本校職災申報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當事者的個人資料。 

單位主管：                 環安衛中心：                 校長(雇主)：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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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職業災害分析調查報告表 
 

(一)     年    月    日  事件摘要：(發生經過與現場描述，請檢附照片) 

 

 

 

 

 

 

 

 

 

 

 

 

 

 

 

 

 

 

 

 

(二)處理情形(事故搶救、通報動作及人員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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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科技大學 意外事故報告表 (環安衛中心報告用) 

 

 事故管制編號  

1.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時 2.事故者姓名： 3.單位名稱： 

4.事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5.事故地點： 

6.事件種類： 

□虛驚事故  □意外事故（死亡、損失工時、醫療、急救、交通事故、火災爆炸等） 

7.事件摘要：(發生經過與現場描述) 

8.是否有目擊者：□否，□是，姓名：              。 

目擊者描述： 

9.處理情形：（事故搶救、通報動作及人員救護） 

10.損失統計： 

a.受傷人員資料： 

姓名 性別 身份 傷勢 處理情形 

     

     

處理類別：□校內自行救護  □送醫  □住院  □回家休息  □其它： 

b.設備損失資料：合計            元 

名稱 數量 單價 損失金額 備註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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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發生原因分析（選擇下列最直接可能造成事件的原因）： 

□缺少經驗    □技能不熟      □判斷錯誤      □過度疲勞     □生病 

□注意力分散  □不遵守規定    □受人干擾      □未配戴護具   □護具失效 

□服裝不妥    □情緒不穩      □設備欠缺保養  □通風不良 

□採光不足    □機台佈置不良  □缺乏工具      □指示錯誤 

□其他，請說明： 

12.意外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二）間接原因： 

 

 

 

 

（三）基本原因： 

 

 

 

 

13.意外事故防止對策： 

 

 

調查者：                  單位主管：                  校長(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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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或事故照片： 

 

 

 


